报 价 函
致：宜昌长江大桥建设营运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路桥分公司：
经研究宜昌长江公路大桥2021年钢箱梁内外壁防腐工程比选公告的全部内容后，我方就上述工程项目进行报价。
根据分析计算，我方愿以报价人民币（大写）元（￥），完成本项目规定的所有工作内容。
报价单位：(盖章)            
联系电话：
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
年   月  日
授权委托书
委 托 人 ：           职务：       居民身份号码：                    
受委托人 ：                        居民身份号码：                    
    一、委托事项：
办理                            的事宜。
二、委托代理权限：
1、                                                   
2、                                                   
  三、委托代理的有效期限：自

年
月日至
年
月
日
  四、委托人信息
	委托人本人签名：
	委托人联系方式：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五、受委托人信息
	受委托人本人签名：
	受委托人联系方式：

	（身份证复印件粘贴处）



委托人签章（签字及公司印章）：
                                     年    月    日
宜昌长江公路大桥
2021年钢箱梁内外壁防腐工程合同

甲方：宜昌长江大桥建设营运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路桥分公司
乙方：
一、工程概况
1、工程名称：宜昌长江公路大桥2021年钢箱梁内外壁防腐工程
2、工程地点：宜昌长江公路大桥
3、工程主要内容：宜昌长江公路大桥钢箱梁内外壁、人行道上壁面、检修小车轨道等锈蚀部位的防腐涂装等。
4、工程工期：工期为30天（含法定节假日），自乙方收到甲方开工通知之日起计算。
5、工艺要求：一是钢箱梁内部锈蚀部位先人工除锈，再涂刷环氧富锌底漆2道（35um/道）+环氧云铁中间漆2道（30um/道）；二是钢箱梁人行道上壁面、检修小车、钢箱梁下腹面等锈蚀部位先人工除锈后，再涂刷环氧富锌底漆2道（35um/道）+环氧云铁中间漆2道（35um/道）+丙烯酸聚胺酯面涂2道（35um/道）；三是检修小车轨道先人工除锈后在涂刷丙烯酸聚胺酯面涂2道（35um/道）。
6、工程质量：符合《建筑防腐蚀工程施工质量验收规范》 GB50224-2010标准。
二、双方责任
1、甲方协助乙方做好外围协调工作，督促乙方做好现场质量、安全等方面的管理。
2、乙方应严格按国家相关施工规范组织施工，确保工程质量。
3、乙方按照提交的经甲方审定后的技术方案进行施工，施工过程中所需的所有设备、材料等均由乙方承担。
4、服从甲方的统一管理，文明施工，机械、设备、材料、场地应安排有序，做到规范整洁。
5、乙方采购所有材料必须符合国家标准，材料进场时，必须报甲方验收合格，严禁不合格的材料用于该工程。
三、安全管理
1、乙方应高度重视安全生产，遵守安全法规，采取有效措施做好施工过程中的安全保障工作。施工中造成的人员伤亡、物资损坏等一切事故，其责任及全部经济损失均由乙方承担。
2、乙方要文明施工，施工区要设置明显的安全标志，施工人员要讲文明，遵守社会公德，建立良好的施工环境，避免发生各种矛盾。
3、乙方应服从甲方和有关管理部门统一管理，积极与各相关单位加强协调，确保工程顺利进行。
四、工程量及金额
宜昌大桥2021年钢箱梁内外壁防腐工程量清单
	项目名称
	单位
	数量
	单价（元）
	总价（元）

	钢箱梁内壁面
	㎡
	428
	
	

	人行道上壁面
	㎡
	201
	
	

	检修小车
	㎡
	65
	
	

	检修小车轨道
	㎡
	192
	
	

	钢箱梁下腹面
	㎡
	625
	
	

	合 计
	
	
	
	


1、本合同总价为   万元整（大写：）。总价包含一切与该项目有关作业的施工机械费、劳务费、质检费、材料费、保险费、管理费、利润和税费等，以及合同明示或暗示的所有风险、责任和义务。
2、乙方完成全部维修任务后，甲方组织验收，验收合格后支付总价的97%，3%质保金在一年缺陷责任期满后支付。
五、违约责任
1、甲方未按本协议约定方式付款的，对未付款金额按同期银行贷款利率的标准支付乙方利息损失。
2、乙方未按合同约定的时间完成工程的，每逾期一日按2000元的标准向甲方支付违约金。若乙方逾期天数超过7日，甲方有权解除本合同，另选他人完成本工程，甲方由此造成的损失由乙方承担。
六、开票信息
单位名称：宜昌长江大桥建设营运集团有限公司
统一信用代码：91420500179127609L
开户行及账号：三峡工行云集支行 1807031009024950457
地址：宜昌市点军区岚雾街36号
电话：0717----6075679      
七、其它
1、乙方应按照国家现行税法缴纳有关税费。
2、未尽事宜，双方协商一致后完善变更手续，协商不一致时可向甲方所在地人民法院提起诉讼。
3、本合同一式七份，甲方五份，乙方二份，经双方签字盖章后正式生效，所有条款全部履行完毕后自行终止。
甲方（签章）：                 乙方（签章）：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安全合同
为保护从业人员的人身安全、健康和企业生产安全，加强安全生产管理，落实安全生产职责，保障施工的顺利进行。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安全生产法》、《建设工程安全生产管理条例》及其它有关法律，建设单位  宜昌长江大桥建设营运集团有限公司高速路桥分公司       （以下简称“甲方”）、施工单位（以下简称“乙方”）就宜昌长江公路大桥2021年钢箱梁内外壁防腐工程施工安全管理的责任和义务协商达成一致，订立本协议。  
一、工程情况  
工程名称：  宜昌长江公路大桥2021年钢箱梁内外壁防腐工程              
工程地点：    宜昌长江公路大桥               
二、工期期限：    30天    
三、协议内容：  
施工单位安全责任（乙方）：  
1.严格执行安全生产管理的各项法律法规、安全操作规程，并严格遵守协议中所规定的条款。  
2.施工人员必须经过安全教育培训、考试合格后上岗作业。进入现场必须按标准正确穿戴和使用劳动保护用品。  
3.因安全措施不落实，安全防护未达到标准，违章指挥、违章作业、违反劳动纪律和违反协议条款，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由乙方承担事故责任和一切经济损失。
4.对施工现场的安全生产实施统一管理。施工现场设专业安全生产管理人员，并对施工现场进行安全检查，发现隐患及时整改，整改不到位不允许复工。
5.及时向施工人员传达国家、省市有关职业健康安全的法律、法规和标准，经常组织开展安全宣传活动。
6.负责施工人员入场前的安全教育培训，告知岗位安全操作规程和违章作业的危害，培训合格后方能上岗作业。
7.组织安全技术交底，并严格履行签字手续，对措施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并督促、检查隐患的整改落实。
8.负责对特种作业人员进行培训，并对持证操作情况进行检查，将证件复印件备案，严禁无有效证件作业。
9.负责纠正施工人员的违章、违规、违纪行为。 
10.严禁使用不合格的施工机械设备和电器设备，定期对施工机械设备进行检查，确保施工区域安全防护、保护装置安全有效。  
11.施工单位应积极配合建设单位的安全监督、检查，落实隐患整改。  
12.严禁雇佣未成年和年龄超过60周岁的劳务人员，必须保证从业人员身体和心理健康，因违反本条规定，造成的生产安全事故和其它事故，承担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全部费用。  
13.因安全措施不落实，安全防护未达到标准，安全隐患未整改或未进行有效控制，以及个人违章导致的生产安全事故，施工单位承担事故的责任和因此发生的费用。  
14.发生伤亡事故，优先抢救受伤人员，及时通知建设单位，积极进行事故调查，承担事故责任和损失。  
15.施工人员有权拒绝建设单位以及其他有关方的违章指挥和强令冒险作业，施工中发生危及人身安全的情况时，有权立即停止作业及时撤离。
四、合同的生效与终止  
1.本合同由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其授权的代理人签署并加盖单位章后生效。
    2.本合同全部工程竣工验收、所有施工人员撤离施工现场后，即宣告终止。  
3.本协议书一式 7 份，甲方5份，乙方2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 方（签章）：                       乙 方（签章）：
负责人                               法定代表人 
或委托代理人：                       或委托代理人：
                                            年  月  日
